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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1193号之一
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戚国林：本院对原告刘毅与被

告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戚国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1193号
民事判决书。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刘毅借款本金8500000元、支付律师代理费
40000元；戚国林对上述第一至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其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追
偿；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71580元、公告费560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622号

董善平：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5622号原告孙
立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112号

周洲：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5112号原告钟六
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
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352号

闻振钢：本院受理原告张亮亮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5日上午9:00在本
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920号

李昊文：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2920号原告方
凤梅与被告李昊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30日上午9:10在本院诉调
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982号

闻建南：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5982号原告赵
正华与被告闻建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30日上午
9:30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4953号

杭州一芝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樊晨龙诉你
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1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482号

蒋运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金钻天地实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金鹰、蒋运如、吴星亮、钟艳霞,第三人杭州美博锐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505号

巩石亮：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108民初1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巩石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11514.10元
及违约金(暂计至2020年11月30日为3058.39元,以
11514.1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
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巩石亮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82元,由被告巩石亮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34号

杭晓燕：本院已受理原告赵矿与被告杭州新晟记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伍斌、许慎桦、杭晓燕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9月23日9时0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85号

王国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鹏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国洋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9月27日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595号

童胜勇：本院受理原告邹宣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

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童胜勇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邹宣宁借款本金8000元并支
付利息3545.4元（暂计算至2020年12月7日，之后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
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为止）。如果被告童胜勇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童
胜勇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139号

华金伟：本院受理原告周靖诉华金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本案于2021年9月17日13时30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
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890号

彭国伟：原告牛文丽诉被告彭国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48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517号

蒋统：原告浙江宜人易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蒋
统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传票、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761号

张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吴坚诉被告章磊、王可峰、张建军及
第三人马雪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
初3761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及补正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97号

戴泽键：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
告戴泽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50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96号

郭爱：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
告郭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509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100号

张玉民：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
告张玉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510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349号

罗国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刘陈芳、罗国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23日14时
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12号

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裁定受理宁波达进鑫茂机械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宁波达进鑫茂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8
月2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南
雷南路398号中模国际大厦1901;联系人:宓律师；电话:
18768503388,0574-62850807)，应当书面说明债权金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达进鑫茂机械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达进鑫茂机
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
年9月2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宁波市北仑区明
州西路18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如因疫情管控原因,将
另行通知采用网络等开会方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196号

周建仔（公民身份号码：4302241979****2975）：本
院受理原告周全阳与被告周建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2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建仔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周全阳借款22000元，并支
付该款逾期利息（自2017年8月6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实际还
清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50元，减半收取
175元，由被告周建仔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建仔
负担（该款原告已缴纳，由被告在履行义务时一并支付给
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91号

刘寿火（公民身份号码：3623231979****1711）：本
院受理原告邵世忠与被告刘寿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21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寿火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邵世忠货款21400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诉讼费335元，减半收取167.5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
817.50元，由被告刘寿火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22号

黄群（公民身份号码：4311211990****3434）：本院
受理原告张信与被告黄群合同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17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群应在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张信欠款55000元，并赔
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
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由被告黄群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1121号

何强：本院受理原告周国儿诉何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3民初1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应赔偿原告周
国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合计36741.62元；二、被告
何强应赔偿原告周国儿鉴定费560元，被告何强已经支付
2000元；上述第一、二项结算后，原告周国儿尚可得款项为
35301.62元，该款由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三、驳回原告周国儿的其余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33元，减半收取366.5
元，由原告周国儿负担19.7元，由被告何强负担346.8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何强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2489号

屠荣利、黄海江：本院受理原告陈春玲诉被告宁波奉化
韩洋厨卫电器有限公司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1、判令
被告宁波奉化韩洋厨卫电器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燃具
配件购买款93233元，并自起诉之日起以93233元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利息至款清日止；2、判令被告屠荣利、黄海江在出资范
围对上述购买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2021年9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1258号

邱恒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文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3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令：被告邱恒飞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告吴文杰
借款本金8000元并支付按年利率4.5%计算的自2018年8月
21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即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邱恒飞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562号

冯战：(公民身份号码：5107231977****4718)：本
院受理孙建国与冯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货款31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
于在2021年9月23日下午14:30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180号

朴春涛（公民身份号码：2113021981****0454）：原
告李艺泽与被告朴春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91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朴春涛返还原告李艺泽借款70000元，并支
付自2021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
半收取计775元，由被告朴春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469号

方楠：本院受理原告钱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依法缺席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
246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归还原告钱挺借款650000元，并支付原告以650000元为
基数、自2021年2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150元，保全申请费3770
元，合计诉讼费用8920元，由被告方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034号

深圳市世纪华电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童建杜
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4034号民
事判决书及不履行法律文书警告书，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
世纪华电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原
告童建杜货款19832元。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8
元，由你方负担；公告费650元，由你方负担，因该650元已
由原告童建杜预缴，故该650元由你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童建杜。限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杭州湾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740号

汪桂珍: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诉
被告汪桂珍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偿还代偿款
86926.52元及自2021年2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该
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律师费3000元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
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9月23日上
午9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9769号

熊发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怡和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
浙江园冶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976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宁波怡和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
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
2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417号

顾四锋:本院受理原告李雪清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
请求申请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跟踪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
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9月23日上午9：00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542号

吴继凯：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吴继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继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宁波
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159.18元、利息32.57元，并
赔偿原告自2013年10月4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借
款本金7159.1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吴继凯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限你方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103室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412号

吴青绿:本院受理原告李雪清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跟
踪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9月23日上午10：00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832号

李善：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
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2民初38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李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宁波慈星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875.10元、利息35.83元，并赔偿原
告自2013年10月4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借款本金
7875.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二、本案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李善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限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10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825号

刘建飞、王亚峰:本院受理原告余林锋诉被告刘建飞、王
亚峰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
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1.被告偿还加工款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
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9月23日下
午14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764号

占丰开（公民身份号码：3623231966****5437）：原
告凌建成与被告占丰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占丰开支付原告凌建成货款人民币
21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4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
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
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二、驳回原
告凌建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96元，减半
收取348元，由被告占丰开负担。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845号

常四幸（公民身份号码：3406211986****4431）：原
告王松与被告常四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284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常四幸支付原告王松货款人民币8448元，款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本案案件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常四幸负担。款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6467号

张亚芳：本院受理原告陈捷与被告张亚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10月1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依法公开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51号

上海密德特斯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市龙泰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赫盾汽车附件有限公司诉被告
上海密德特斯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市龙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第三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备件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
4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6597号

陈国祥：本院受理原告张碎娒诉被告陈国祥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陈国祥支
付原告张碎娒货款6850元及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
判长缪正坚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定于2021年10月12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